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绥院政发〔2020〕4 号

绥化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产生办法

为保证学术委员会委员选举的民主性和公正性，充分发挥学

术委员会的职能和作用，根据《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》（中华

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35 号）、《绥化学院章程》（绥院党发〔2017〕

7 号）以及《绥化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》（绥院政发〔2020〕3 号）

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工作机构

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选举组织工作，由学术委员会秘书处（简

称“秘书处”）具体负责。

二、委员及其候选人名额

选举前，秘书处根据《绥化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》所规定学

术委员会组成规则，结合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，拟定校学术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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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委员名额；并按照不少于应选委员人数 10%的差额进行确定候选

人名额，拟定候选人名额分配方案，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、确定。

三、候选人推选原则

（一）德才兼备。依据教授治学的要求，严格按照学校学术

委员会章程与本办法所规定的条件，推选学术水平高、学术造诣

深、品德高尚、治学严谨、为人师表、原则性强、服务意识好、

在师生员工中有较高威信的候选人。

（二）结构合理。担任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务的候选

人数不超过候选人总数的 1/4；不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及二级学院主

要负责人的候选人数不少于候选人总数的 1/2；45 周岁以下青年

教师候选人数不少于候选人总数的 1/10。

（三）民主公开。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产生要切实履行

民主程序，遴选过程要公开透明，应当经过充分酝酿、广泛征求

意见、集体研究和集中公示等程序，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推荐方

式产生候选人。

四、候选人条件

（一）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。

（二）学术造诣深，学术声望高。

（三）学风端正，治学严谨。

（四）公道正派，责任心强。

（五）能够正常履行职责。

（六）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的副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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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愿意为学术委员会热情工作，并严格遵守学术委员会

章程规定。

五、候选人产生程序

（一）候选人的确定。校学术委员会候选人由直聘委员候选

人、推选委员候选人两类人员组成。

1.直聘委员候选人的产生程序。直聘委员候选人根据学校实

际情况由学校党委、校长提名推荐的人员组成。学校党委从校领

导中提名推荐，校长从教务处、科研处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中

提名推荐。直聘委员不占各二级学院推选委员名额。

2.推选委员候选人的产生程序。推选委员候选人以二级学院

学术分委员会为基本平台，以学科、专业为基础，由各二级学院

党政联席会议通过民主协商，按照学校确定的候选人名额在学术

分委员会委员中推荐，推荐的候选人包含学院主要负责人 1 名、

不担任学院主要负责人的专任教授至少 1 名，如没有符合条件的

人员，该名额作废；青年教师各学院限推荐 1 名,如没有符合条件

的人员，该名额作废，青年教师名额不在分配名额中体现。推荐

人选名单报送秘书处进行资格审查。秘书处按照《绥化学院学术

委员会章程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推选委员候选人的总体情况，

拟定推选委员候选人名单。

（二）名单公示。直聘委员候选人和推选委员候选人经校长

办公会研究确定后向全校师生员工公示。公示无异议者，成为正

式候选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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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委员的产生与聘任

召开全校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全体会议（与会人员不少

于总数的 2/3 方可举行），按照 10%的差额，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

按照得票多少选举产生学术委员会委员。

选举结果提交学校党委会审定，当选委员由校长聘任。

七、学术委员会的产生

主任委员由全体委员选举产生。

副主任委员、秘书长由主任委员提名，全体委员选举产生。

八、选举工作纪律

（一）严禁拉票贿选，严禁弄虚作假，严禁干扰选举工作。

（二）不准在选举中通过打电话、发短信、微信或邮件、当

面拜访、委托或者授意中间人出面说情等形式，请求他人给予自

己关照；不准采取拉关系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，拉取选票；不准

阻挠对违反推选或选举纪律问题的调查和处理。

（三）委员候选人提供材料应真实有效。

（四）党员干部应严于律己、以身作则。

（五）如发现有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将取消候

选人资格，直至纪律处理。

九、附则

本办法由校学术委员会秘书处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2020 年 1 月 15 日

办公室 2020 年 1月 15 日印


